新北市板橋區實踐國小公教員工生活津貼申請表

	憑證編號
	預算科目
	金額
	用途說明

	
	工作計畫
	費用別
	拾萬
	萬
	仟
	佰
	拾
	元
	 □生育補助費

 □結婚補助費

 □喪葬補助費

	
	532國民小學教育-93公教人員各項補助
	18Y其他福利費
	
	
	
	
	
	
	


	申請人姓名
	
	申請人職稱
	
	申請日期
	年    月    日  

	一、本人及本人之其他親屬，絕無就同一事實另向中央或省（市）、縣（市）暨所屬之其他機關學校，重複請領本項補助。（如係離婚後再與原配偶結婚者，不得申請結婚補助）
二、已瞭解本人及配偶如已參加其他得請領生育給付之社會保險(含公保)，應優先適用該社會保險之規定申請生育給付；如其金額較公教人員婚喪生育補助表所規定之補助基準為低時，始得檢證請領二者間之差額。
三、切結內容如有不實致違反請領規定者，願接受服務單位無條件收回溢發或重複請領之補助款外，並願接受行政及法律上之責任究處。
　　　　　申請人切結簽章：

	申

請

項

目
	　□ 生育補助：檢附出生證明書正本、已申報登記之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名簿影本；依規定應優先請領其他社會保險生育給付者，請檢附載有金額之給付單據。
　□ 結婚補助：已辦妥結緍登記之戶籍謄本（或新式戶口名簿影本）。

　□ 喪葬補助：死亡證明書正本、除戶戶籍謄本、可證明親屬關係之雙方戶籍謄本（或新式戶口名簿影本）。
　※請領生育補助，請續填下列事項：
　１、申請人配偶係參加何種社會保險：（須優先依該保險請領生育給付）

　　　□公保；□勞保；□農保；□國保；□軍保；□無(限未滿25歲或無國籍）
　２、本人或配偶已依上開社會保險請領之生育給付金額：

　　　□不符請領資格；□共請領　   　       元（較本補助為低者，始得檢據領取差額）

	申請補助

金額
	月支薪俸額(A)
（請參閱附註5）
	補助月數(B)
(多胞胎每胎比照核發)
	已依其他會保險

請領生育補助金額(C)
(非生育補助免填)
	申　　請

補助金額

（A×B-C）

	
	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元
	　　　　　　　個月
	　　　　　　　元
	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元

	核准補助

金額
	　新臺幣　　 拾　　 萬　　 仟　　 佰　　 拾　　元整

	人 事 室
	出納組
	會 計 室
	校  長
	

	
	
	
	
	


附註：

1. 表列各項補助必須在結婚、生育或死亡事實發生後3個月內提出申請。但申請居住大陸地區眷屬之喪葬補助者，其申請期限為6個月。如係因案停職人員，在停職期間發生可請領表列各項補助之事實，須於復職補薪後3個月內再依規定申請補發；但其數額並仍應依事實發生時之規定標準計算。

2. 生育補助、結婚補助均為2個月薪俸額。但夫妻同為軍公教人員時，前者僅限一方申請，後者得分別申請。
3. 喪葬補助包括：(1)父母、配偶：5個月薪俸額。(2)子女：3個月薪俸額（以未滿20歲、未婚且無職業者為限；或未婚年滿20歲但在校肄業而確無職業或無力謀生）。(3)(外)祖父母：5個月薪俸額（限該(外)祖父母無子女或或子女未滿20歲或子女無力謀生，因而必須仰賴申請人扶養經查明屬實者為限）。
4. 上述所稱「須仰賴申請人扶養」指應繳驗前一年度所得稅申報受扶養親屬證明。所謂「無力謀生」係指子女須符合「受監護或輔助宣告，尚未撤銷」、「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且不能自謀生活」或「符合全民健康保險法規定之重大傷病且不能自謀生活」條件之一者。
5. 本申請表各項補助所稱「薪俸額」，除生育補助須按事實發生當月起，往前推算六個月薪俸額之平均數計算外，其餘補助均以事實發生日期當月薪俸額為準。
6. 本人依公教人員保險法繳付保險費未滿280日「分娩」或未滿181日「早產」者，得發給生育補助。但本人已參加公保或配偶為各種社會保險之被保險人，且符合各該保險生育給付請領規定者，應優先適用各該保險之規定請領其生育給付；其請領金額較本項補助為低者，始得檢證請領二者間之差額；生育雙(多)胞胎者，各胎均比照類推核給。（因早產申請生育補助需妊娠週數大於20週，小於37週生產）
7. 申請人同意本校校內與其往來之學術教育單位，依相關活動需要得以蒐集、電腦處理、傳遞及利用本表格所填寫之個人資料。
